
【引言】

发生专利侵权纠纷后，当事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

部门处理，这就是通常所称的我国对专利权保护实行司法与行政并行的“双轨制”保护制

度。随着近年国家关于加强新时代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工作的各种政策文件的出台，

而且基于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具有效率高、成本低、专业性强、程序简便的特点[1]，

实践中，行政裁决程序已然成为不可忽视的专利侵权纠纷快速解决之路。

北京若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近期代理了几起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帮助客

户高效快速地维护了合法权益，客户满意度较高。本文拟简单介绍行政裁决程序，并分

享实践过程中的一些感悟，供业内感兴趣的同仁参考。

一、行政裁决的法律依据及解读

行政裁决，是行政机关根据当事人申请，根据法律法规授权，居中对与行政管理活

动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进行裁处的行为[2]。为方便读者查阅，本文将法律法规对行政裁

决的主要授权依据列举如下，并逐条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

即侵犯其专利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专利权

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

行为，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

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进行处理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的请求，可以

就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此条奠定了我国对专利权保护实行司法与行政并行的“双轨制”保护制度的法律基础，

也是“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对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进行行政裁决的法律授权来源。而且，

这里提及了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的不同点，司法程序可以判决侵权赔偿数额，而行政程

序不能裁定侵权赔偿数额，只能对侵权赔偿数额进行调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七十条规定，“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应专利权人

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处理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专利侵权纠纷。

地方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处理专利侵权

纠纷，对在本行政区域内侵犯其同一专利权的案件可以合并处理；对跨区域侵犯其同一

专利权的案件可以请求上级地方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

此条进一步说明国家知识产权局、地方知识产权局具有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的职

能，且规定了重大侵权案件、系列侵权案件、跨区域侵权案件的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五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以及专利管理工作量大又有实际处理能力的地级市、自治州、

盟、地区和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处理和调解专利纠纷。”

此条涉及级别管辖，细化和明确了哪些级别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具有处理和调

解专利侵权纠纷的法定职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九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专

利法第七十条所称的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专利侵权纠纷：

（一）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二）对行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

（三）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区域的重大案件；

（四）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认为可能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情形。

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相关案件不

属于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专利侵权纠纷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指定有管辖权的地

方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

此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七十条呼应，界定了“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专

利侵权纠纷”的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九十七条规定，“当事人请求处理专利侵权

纠纷或者调解专利纠纷的，由被请求人所在地或者侵权行为地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管

辖。

两个以上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都有管辖权的专利纠纷，当事人可以向其中一个管理

专利工作的部门提出请求；当事人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提出请求

的，由最先受理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管辖。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其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

的部门指定管辖；无共同上级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指定管辖。”

此条明确了行政裁决的地域管辖和指定管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侵权行为地”。

对于近年热度较高的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等网络销售发生许诺销售、销售专利侵权纠

纷的，《专利侵权行政裁决办案指南》进一步规定了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

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3]。

《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作出认定专利侵权

行为成立并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的处理决定后，被请求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的，在诉讼期间不停止决定的执行”。



此条明确了行政裁决的效力和后续的执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专利侵权诉

讼的二审终审制，专利侵权行政裁决流程更为简明，实行一裁终局制，即行政裁决一经

做出，立即生效，即便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裁决的执行。与之呼应，《专利侵权

纠纷行政裁决办案指南》第二章第三节也明确规定，“行政裁决一经作出即生效。当事

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停止行政裁决的执行”。

二、行政裁决的重要相关文件及解读

对于以“快保护”为优势的行政裁决而言，如何实现行政、司法纠纷解决模式之间的

良性互动和有机衔接，统一执行标准，实现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机制、信息共享、协助执

行等，是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程序面临的现实问题。为此，近年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

其他部委联合发布了若干重要文件。

2023 年 9 月 11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新时代专利侵权

纠纷行政裁决工作的意见”（国知发保字〔2023〕39 号）[4]，其中明确规定，“专利侵权

纠纷行政裁决制度是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六）

完善行政裁决执行制度。对重复侵犯专利权、拒不履行生效行政裁决等行为，依法采用

行政处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等手段，强化行政裁决执行保障。严格落实相关执行

措施，对医药集中采购、电子商务等领域行政裁决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会同相关部门

依法依规采取不予挂网或撤网、删除链接等措施，及时制止侵权行为。督促当事人及时

履行生效行政裁决决定；对拒不履行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该文件属于国务院部门文件，公开在中国政府网、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官方网站上。

该文件强调了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制度是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目前

知识产权局和司法部大力倡导的解决专利侵权纠纷的途径。并特别指出对于医药集中采

购的挂网类许诺销售行为，行政裁决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医疗保障部门应指导医药集

中采购机构对涉事产品，采取不予挂网或撤网等措施制止侵权行为。

2022 年 12 月 30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国家医疗保障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医药

集中采购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国知发保字〔2022〕45 号）[5]，其中明确规定，“为

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完善医药产品集中采购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协调统一的信息共享机制，从源头

防范侵权行为发生的要求，鼓励医药领域创新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结合知识产权系统

和医疗保障系统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医药集中采购工作中的合作基础，加强在医药集中采

购领域中知识产权保护，现提出如下意见”、“（六）加强协作制止侵权。知识产权管理

部门在相关涉医药专利侵权案件办结后，应当将案件办理结果送达当事人，并及时抄送

医疗保障部门。医疗保障部门指导医药集中采购机构根据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认定侵权的

行政裁决或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对正在申报平台挂网的涉事产品，不予挂网；对已在

平台挂网或已在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的涉事产品，协助配合执行裁决、判决结果，及时采



取撤网、取消中选资格等措施制止侵权行为”。

该文件属于国务院部门文件，公开在中国政府网、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医疗保障

局的官网上。该文件体现了国家在加强医药集中采购领域中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和跨部

门协作机制，其中明确规定，医疗保障部门指导医药集中采购机构既可以依据知识产权

管理部门认定侵权的行政裁决，也可以依据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对涉事产品，采取不

予挂网或撤网等措施制止侵权行为。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正是基于行政裁决书一经做出、立即生效的特性，上述国

家知识产权局和国家医疗保障局联合发布的国知发保字〔2022〕45 号文件中，对于行

政与司法这两种侵权救济途径采取了不同的措辞，“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认定侵权的行政

裁决”并无“生效”的定语，而“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明确有“生效”这一定语，也就是说，

只要专利行政裁决认定侵权行为成立，则医疗保障部门应指导医药集中采购机构对已在

平台挂网的涉事产品，及时采取撤网等措施制止侵权行为，被请求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的，在诉讼期间不停止决定的执行。

三、实践中的感悟

北京若山律师事务所的诉讼团队具有丰富的专利无效、民事侵权、行政诉讼及行政

裁决等争议解决经验，擅长处理疑难复杂案件。团队能够在迅速理解技术方案的同时了

解企业的商业诉求，为客户提供整体的争议解决方案。

实践中，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程序，往往会跟无效程序并行，优秀的诉讼团队如同优

秀的棋手，需要做到未雨绸缪、提前布局、权衡利弊，方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

外。

某案中，若山律所团队律师代理 S 公司（被请求人）在与某知名外企就某重磅药物

的专利侵权行政裁决纠纷中，作为被请求人的代理人，若山诉讼团队面对对方的举证，

锲而不舍地深入检索新的证据，从多个角度多个方向力求还原事实真相，最终获得胜诉

行政裁决，赢得了客户的高度肯定。

近日，若山律所团队律师作为 K 公司（专利权人）的代理人，就维权策略、具体方

案、时间节点、取证方式等内容进行了一系列细致工作，为 K 公司确定了全面的维权方

案，最终凭借我们丰富的医药领域诉讼经验和专业能力，协助 K 公司在两个多月的时间

内获得胜诉行政裁决，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赢得了客户的高度信任。作为专利权人

的代理人，若山律所的诉讼团队深感不能忽视专利权人这一身份所具备的天然主动性，

在启动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程序之前，要做好各个环节的评估，例如评估并确定管辖地；

评估提起侵权纠纷行政裁决之后对方若提起无效程序导致侵权程序被中止的概率；评估

涉案专利的稳定性能否在对方提起无效程序时足以支撑……这些都需要团队具有多年诉

讼实战经验的专利律师方可实现。

【结语】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制度是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专利侵

权纠纷行政裁决案件的与日增多，行政裁决也越来越发挥着化解民事纠纷的“分流阀”作

用，且极大缩短了当事人等待纠纷解决的时间。

当然，面对专利侵权纠纷时，司法程序或行政程序各有特点，专利权人到底是选择

司法程序还是行政程序，还需根据其自身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据专业诉讼团队的帮助，

设计出最符合其权益的维权应对方案。作为被请求人一方，也需做到遇事不慌，寻求有

丰富实战经验的律师团队积极应战。


